
財團法人九昱昭瓔文教基金會 「安心助學暨急難救助」(申請期限:下

學期 3 月 31日止) 

財團法人九昱昭瓔文教基金，成立於民國 85年，落實社會責任、扶助學生教育， 

長年協助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逢變故的學生，減輕學業經濟負擔，安心助學完成學業。 

 

「安心助學暨急難救助」申請: 

1. 對象: 

家境清寒: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(區公所證明) 

經濟弱勢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等(學校導師證明)。 

2. 申請期限: 

安心助學:上學期 10月 31 日止，下學期 3月 31 日止。 

急難救助:急難救助事件發生。 

3.申請項目:學雜費、課後輔導、餐費、急難救助等費用。 

4.郵寄申請文件: 

安心助學暨急難救助申請表(學校導師證明)、中低收入戶區公所證明、學校審查會議記錄、

學校匯款帳戶。 

學雜費單據、課後輔導費單據、相關費用單據等。 

5.學校收到補助款項後，請將學校開立收據、學生印領清冊，郵寄給基金會。 

財團法人九昱昭瓔文教基金會 

地址:105403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3段 248號 10樓之 2 

電話:02-27409191#108 

傳真:02-27400719 

Email:jiuyu.cef@gmail.com 

網址: http://www.jiuyu.com.tw/about.php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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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財團法人九昱昭瓔文教基金會 

                 「安心助學暨急難救助」學生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校名稱         縣市        鄉鎮市區 申請日期 

         學年        第   學期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

日 

學生姓名 性別 年級班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

     

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家長簽章 居住地址 

    

 

學校審查意見 學生家庭狀況 

 

 

 

 

導師意見(導師證明) 

家逢變故  

家境清寒  

申請項目(勾選) 學雜費  申請金額  

課後輔導  申請金額  

餐費  申請金額  

急難救助  申請金額  

其他費用(敘明申請項目) 

 

申請金額 

備註: 

1.九昱昭瓔文教基金會長年協助各校學生安心助學，讓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逢變

故的學生，申請每學期的補助:學雜費、課後輔導、餐費、急難救助等費用。 

2.申請補助款項如有偽造或冒名頂替者，經查明屬實後，除追回已領之補助

款，即刻停止相關之各項申請補助。 

3.本基金會將不定期電訪或親訪，關懷受協助之學生家庭，請學校和班級導師

確認，學生的電話和地址欄位皆已如實填妥。 

4.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定: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表所載個人資料，僅限本基金

會使用。 

校長簽章        學(教、總)務處簽章      承辦人員簽章           導師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員電話 


